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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實踐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分配教學助理薪資，特依「實踐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施

辦法」第六條規定訂定「實踐大學教學助理遴選與薪資發放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

本要點)。 

二、教學發展中心(以下簡稱教發中心)每學期依據教育部補助款或校務基金自籌款項，

規劃教學助理經費。 

三、教學助理應優先配置於以下教學活動：實驗或實作式課程、數位教學(遠距教學、

翻轉教室、磨課師課程等)、七十人(含)以上之大班教學、全英語授課課程與院級

教學單位所認定之特色課程。 

四、各教學單位應依據下列原則遴選其教學助理： 

(一)教學助理遴選程序，務求公開、公正、公平。 

(二)教學助理之申請，須為本校之學生，提出修課申請經課程開課教師及教學單位

主管核准、接受授課教師教學示範與指導。該學生須按月繳交工作日誌及輔

導紀錄，如該學生之成績不及格或未依規定繳交工作日誌及輔導紀錄，該學

期即失去教學助理資格。 

五、本校教學單位教學助理名額之分配原則如下：共同課程委員會，按其專業必修課

程所佔全校之比率，計算教學助理名額。共同課程委員會以外之各教學單位，則

據如下原則，計算教學助理名額： 

(一)其各教學單位專業必修課程所佔全校比例； 

(二)其各教學單位學生人數所佔全校比例； 

(三)其依上開(一)、(二)所得比例，各佔百分之五十之權重，以計算教學助理名額。 

六、各教學單位應依被分配之課程數及其教學需求，規劃教學助理人數以提供願協助

教師教學或輔導之學生申請。前項每名教學助理至多可申請 2 個課程之名額。各

教學單位每學期配置教學助理之「課程數比率」與「學生輔導人次」，應達教發中

心所訂定標準。 

七、薪資之發放為按月撥付：期末考前由指導學生之授課教師評定成績，成績通過考

核之學生，經教發中心主管核定後，核發教學助理證書。 

八、各教學助理應於期末考前一週內將期末「教學助理成果報告表」與期末「教學輔

導紀錄」，上傳至教學助理管理系統供教發中心下載存查，以利後續優良教學獎助

生遴選工作之進行。 
  



九、教學助理若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且經查證屬實，將依情節輕重扣減、停止發給、追

回薪資或取消教學助理之資格： 

(一)申領條件不符或消失； 

(二)任課教師對其服務學習不滿意，成績未達標準； 

(三)所繳交「教學助理成果報告表」與「教學輔導紀錄表」顯不完整或有遺漏； 

(四)全學期未參加任何教學助理培訓活動者。 

十、本作業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